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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锋人物

今年，普洱市思茅区
人民检察院的“小茶花”
盛 开 得 格 外 鲜 艳 。 不 久
前，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检
察院“小茶花”未检团队
荣获2022年度“全国三八
红旗集体”荣誉称号。

“我们身处茶城，给
团队取名为‘小茶花’。
它既有生命绽放之意，也
体现了我们团队守护未成
年人的工作职责。”思茅
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、
检察长、“小茶花”未检
团队成员李瑞江说，团队
不断推进未成年人司法保
护 工 作 ， 守 护 未 成 年 人
健康成长。

督促监护  让爱归位

思茅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、“小茶花”未检团队成员屈佳第一次见到14岁

的小天，是在检察院的讯问室里。当屈佳问到他的家庭情况和成长经历时，他哽咽着

哭了出来。

正值青春期的小天在与父母闹矛盾后，独自来到思茅区务工。因没有找到合适

的工作，身无分文的他在某天凌晨偷盗了一部手机，后被公安机关查获，并以涉嫌盗

窃犯罪将他移送至思茅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。

教育为主，惩罚为辅，一直是“小茶花”未检团队的办案原则。根据对涉罪未

成年人宽容但不纵容的工作原则，经过审查后分析研判，思茅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小

天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处理决定，并向小天的父亲发出《督促监护令》，责令其加强对

小天的沟通管教。

为了让小天重新感受家庭的温暖，用爱化解心结，团队成员驱车4个多小时带他

回家。经过与其父母耐心细致地沟通，小天的父母终于意识到对子女管教的疏忽，表

示愿意改变教育方法，加强监护。

“在办理案件过程中，我们发现90%以上的未成年人谈及自己的家庭都会哭，这

是家庭教育的长期缺失。”李瑞江说，“家庭教育不应该在孩子的成长中缺位”。为

此，“小茶花”未检团队在办案过程中重视弥补家庭教育环节的缺失，通过反复上门

做工作，促进监护人转变思想认识。并以《家庭教育令》为抓手，因爱发令，推动未

成年人教育、保护责任落实到位，竭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。

护“未”成长  为爱发声

预防犯罪是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前哨，防胜于罚。“小茶花”未检团队在开展

工作中始终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、加强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工作摆在

首位。

在开展宣传教育的过程中，“小茶花”未检团队推出“小茶花之声”系列宣

传方案，以动画宣传的方式，于2022年3月起在普洱电视台、电台、思茅全区KTV宣

传，并在乡村大喇叭、校园广播等平台进行推送，确保宣传全覆盖。

在今年春季新学期开学之际，“小茶花”未检团队开展了线上普法之“家庭教

育指导”直播。在直播中，“小茶花”未检团队成员从实际案例出发，向家长强调了

良好的家庭教育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、预防未成年人被侵害起到的至关重要作用。

“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，孩子的身心健康需要家长的正确指引”“孩子心理健康

真的不容忽视”……超过一万七千名观众收看了本次直播，并踊跃留言讨论。

在日常走访调查中，“小茶花”未检团队成员、检察官黄冠发现，未成年人骑

共享电单车的情况越来越多，交通安全隐患不断增加。为此，

她积极走访运营企业，提出加强未成年人骑行管理，引入针

对未成年人骑行管理措施的建议。

经过宣传推动，企业迅速跟进，调整了未成年人骑

行管理措施。“小茶花”未检团队积极协调公安、教

育等部门，面向未成年人开展交通安全教育宣传。

随着一系列措施的落实，思茅街头骑共享电单车的

孩子越来越少。

“未来，我们将以更强的责任感、更高的标

准和要求，继续探索未成年人保护的新途径、新

方法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。”李瑞江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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